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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旨】使用執照核發後，未維護建築物之合法使用與其構造設備之安全之所有權

人、使用人，則應負擔「狀態責任」。 

【概念索引】行政罰法／狀態責任 

【關鍵詞】使用執照、變更使用、行為責任、構造設備、所有權人、使用人、狀態

責任 

【相關法條】行政罰法第 3 條；建築法第 73、77、91 條 

【說明】 

一、爭點與選錄原因 

（一）爭點說明 

「行為責任」與「狀態責任」。 

（二）選錄原因 

本件涉及「行為責任」與「狀態責任」如何判斷。 

二、相關實務學說 

（一）相關實務 

行政罰係處罰行為人為原則，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則屬例外。如對行為人處

罰，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，即不得對建築物所有權人處罰（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 1
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）。 

（二）相關學說 

狀態責任對責任之發生，並非一定必須具因果關係，係因享有對物之管領力，

對物有防止危害較具效率及可能，而負有責任。由於物之歸屬狀況有時甚為複雜，

因此狀態責任之認定，有先後順序，一般是先對物有事實管領力之人，其次為物之

所有權人或其他有權利之人課予責任。 

三、本案見解說明 

使用執照核發後，作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使用者，應由擅自變更之行

為人負擔「行為責任」；至於使用執照核發後，未維護建築物之合法使用與其構

造設備之安全之所有權人、使用人，則應負擔「狀態責任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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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選錄】 
按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，其有變更使

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、防火區劃、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

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，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。但建築物在一

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，不在此限。」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

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。」第 91 條第 1 項第 1、2 款規定：

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、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

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

繼續使用者，得連續處罰，並限期停止其使用。必要時，並停止供水供電、封閉或

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，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：一、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，未經

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。二、未依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

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。」參酌建築法第 77 條於 84 年 8 月 2 日修正之立法理由：「為

全面建立建築物使用檢查制度，使建築物使用行為主體與責任歸屬能具體明確，爰

明定建築物之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應負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責任，並應定期委請

具檢查資格者檢查簽證……」，可知該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，係 課予建築物之所有

權人、使用人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狀態之義務，如建築物有

未合法使用之情形，或建築物構造及設備並非安全之情形，均構成該條項規定之

違反。又按建築法係為「維護公共安全、公共交通、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」等

目的，針對各種建築實施行為與建築物安全管理予以管制之法律（建築法第 1 條參

照）。從建築法之規範架構，可區分為對建築實施行為之管制，以及對建築物本

身之管制，其所課予之義務，即分屬「行為責任」與「狀態責任」。所謂「行為

責任」係指因自身行為（包含作為與不作為）肇致危險者，負有排除危險之義務；

而「狀態責任」則係以對物之狀態具有事實管領力者，得以負責之觀點，課予排

除危險、回復安全之義務。至於干涉行政上之責任人為何，則應依法律規定之意

旨認定之。是依上開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及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可知，使用執照

核發後，作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使用者，應由擅自變更之行為人負擔「行為

責任」；至於使用執照核發後，未維護建築物之合法使用與其構造設備之安全之

所有權人、使用人，則應負擔「狀態責任」。  

【延伸閱讀】 
‧ 蔡宗珍，建築法上義務人之類型與具體義務人之判定：行政法上行為責任與狀

態責任問題系絡的一個切面分析，臺大法學論叢，40 卷 3 期，2011 年 9 月，907-954
頁。 
 


	最高行政法院一一○年度上字第六三七號判決

